


	 eq \o\ad(\s\up49(審查會通過條文),\s\up35(行政院函請審議「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s\up21(委員林宜瑾等20人擬具「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s\up7(委員黃國書等17人擬具「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s\do7(委員吳思瑤等17人擬具「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s\do21(委員范雲等18人擬具「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s\do35(委員賴品妤等18人擬具「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s\do49(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草案」))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行政院提案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說明

	(保留，送院會處理)
	名稱：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名稱：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名稱：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名稱：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名稱：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名稱：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名稱：核能安全委員會組織法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一條　行政院為確保我國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確保我國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確保我國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之管制與應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確保我國核能、輻射與放射性物料安全之管制及應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確保我國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一條　行政院為確保我國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一條　為確保我國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之管制及應用，特設核能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行政院提案：
核能安全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核能安全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核能安全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一、核能安全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二、掌理事項包括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另原子能之和平用途，除了核能發電，尚有醫療、研究、農業、工業等領域之應用，攸關國人日常生活及身體健康；我國目前仍有運轉發電中的核電廠及核子反應爐，仍需專業主管機關之管制與監督，故設立目的宜將之納入規範。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核能安全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核能安全委員會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核能安全委員會設立目的。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法規與國際核能合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監督及核子保安之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四、輻射源、輻射作業與環境輻射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五、核子事故、輻射災害相關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核子事故損害賠償之調查評估。
六、放射性物料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七、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
八、所屬機關辦理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之督導。
九、其他有關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事項。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法規與國際核能合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監督及核子保安之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四、輻射源、輻射作業與環境輻射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五、核子事故、輻射災害相關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核子事故損害賠償之調查評估。
六、放射性物料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七、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
八、所屬機關辦理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之督導。
九、其他有關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事項。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法規與國際核能合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監督及核子保安之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四、輻射源、輻射作業與環境輻射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五、核子事故、輻射災害相關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
六、核子事故認定調查、損害賠償之評估、救濟及善後措施之監督。
七、放射性物料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八、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
九、所屬機關辦理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之督導。
十、其他有關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事項。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法規與國際核能合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監督及核子保安之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四、輻射源、輻射作業與環境輻射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五、核子事故、輻射災害相關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
六、核子事故認定調查、損害賠償之評估、救濟及善後措施之監督。
七、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輻射作業人員有關執照之核發及管理。
八、放射性物料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九、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
十、所屬機關辦理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之督導。
十一、其他有關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事項。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法規與國際核能合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監督及核子保安之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四、輻射源、輻射作業與環境輻射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五、核子事故、輻射災害相關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
六、核子事故認定調查、損害賠償評估、救濟及善後措施之監督。
七、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輻射作業人員有關執照之核發及管理。
八、放射性物料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九、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
十、所屬機關辦理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之督導。
十一、其他有關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事項。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法規與國際核能合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監督及核子保安之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四、輻射源、輻射作業與環境輻射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五、核子事故、輻射災害相關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
六、核子事故認定調查、損害賠償評估、救濟及善後措施之監督。
七、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輻射作業人員有關執照之核發及管理。
八、放射性物料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九、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
十、所屬機關辦理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之督導。
十一、其他有關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二條　本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法規與國際核能合作事項之規劃、研訂及執行。
二、核子保防監督及核子保安之管制。
三、核子反應器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四、輻射源、輻射作業與環境輻射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五、核子事故、輻射災害相關整備、應變與復原之監督及協調；核子事故損害賠償之調查評估。
六、放射性物料與其設施之安全審查及管制。
七、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相關管制、應用之研究發展。
八、所屬機關辦理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之督導。
九、其他有關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事項。

	行政院提案：
一、本會之權限職掌。
二、參考原子能法、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明定本會之職掌權限。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一、本會之權限職掌。
二、參考原子能法、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明定本會之職掌權限。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一、明定本會之權限執掌。
二、業務範圍含括核能安全政策之制定與執行、核子保安之監督與管制、核能措施及輻射環境之安全審查及管制、核能災害後續因應措施、放射性物料及設施之審查與管制等。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一、本會之權限職掌。
二、參考原子能法、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明定本會之職掌權限。
三、鑑於核子事故影響國家社會甚鉅，茲參照核子損害賠償法第三十二條核子事故調查評議委員會之職權規定，增訂核子事故認定調查、損害賠償之評估、救濟及善後措施之監督。
四、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輻射作業人員有關執照之核發及管理，亦為核能安全管制重要業務之一，爰增訂第七款，以資明確。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一、本會之權限職掌。
二、參考原子能法、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明定本會之職掌權限。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一、本會之權限職掌。
二、參考原子能法、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明定本會之職掌權限。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會之權限職掌。
二、參考原子能法、核子損害賠償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游離輻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及放射性物料管理法相關規定，明定本會之職掌權限。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兼任委員三人至五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二位委員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兼任委員三人至五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二位委員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二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兼任委員四人至六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其中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三位委員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五人至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兼任委員三人至五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二位委員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兼任委員五人至七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其中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二位委員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達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兼任委員五人至七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院長任命，其餘委員由行政院院長就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其中學者、專家不得少於委員人數二分之一。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二位委員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應達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三條　本會依法獨立行使職權。
本會置委員七人至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對外代表本會；一人為副主任委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其餘兼任委員五人至七人。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行政院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委員任期為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委員任期屆滿前三個月或出缺三個月內，應依前項程序任命新任委員；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但本會成立時，第一屆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中三位委員任期為二年，不受前項任期之限制。
本會委員應具有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本會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餘為無給職。
本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行政院院長予以免職或免兼：
一、因罹病致無法執行職務。
二、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三、因案受羈押或經起訴。

	行政院提案：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核能安全委員會定位於三級機關，爰委員人數規劃為五人至七人，並於第二項規定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與程序，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為三年，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長任命，專任。其餘委員則由行政院長從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另於第六項明定委員免職等規定及程序。
三、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之重新任命期限，又委員之產生採交錯制，按交錯任期制係為使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空窗期，爰規定第一屆委員中有二人任期為二年，以利會務之運作。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之專長以具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以利監督核能安全管制業務。另為期本會能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爰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核能安全委員會定位於三級機關，爰委員人數規劃為五人至七人，並於第二項規定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與程序，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為三年，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長任命，專任。其餘委員則由行政院長從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另於第六項明定委員免職等規定及程序。
三、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之重新任命期限，又委員之產生採交錯制，按交錯任期制係為使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空窗期，爰規定第一屆委員中有二人任期為二年，以利會務之運作。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之專長以具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以利監督核能安全管制業務。另為期本會能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爰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一、第二項規定因核能安全相關領域甚廣，包含核能、電機電子、地質、土木結構、化工材料、資工、儀控、輻射防護、法律、社會溝通等，因此規定委員人數為七至九人，廣納各領域專家。並規定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二、第三項規定委員之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學者專家代表比例。
三、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時之重新任命期限。為使各屆委員間之經驗傳承及協助新任委員熟悉業務時，爰規定第一屆委員中有三人任期為二年，以利會務之運作。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應具備核能、輻射防護、放射性物料及法律相關領域專長學識及經驗。並規定委員內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五、第六項規定委員之免職相關規定。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核能安全委員會定位於三級機關，爰委員人數規劃為五人至七人，並於第二項規定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與程序，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為三年，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長任命，專任。其餘委員則由行政院長從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另於第六項明定委員免職等規定及程序。
三、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之重新任命期限，又委員之產生採交錯制，按交錯任期制係為使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空窗期，爰規定第一屆委員中有二人任期為二年，以利會務之運作。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之專長以具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以利監督核能安全管制業務。另為期本會能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爰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考量本會委員會議決策機制，委員人數規劃為七至九人，並於第二項規定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二、為確保本會委員之組成具有多元性，避免兼任委員大多來自行政體系內部，不符合組織獨立性之期待，且易致遭質疑決策流於傳統行政官僚之質疑，故允宜明定外聘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另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與程序，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為三年，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長任命，專任。其餘委員則由行政院長從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另於第六項明定委員免職等規定及程序。
三、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之重新任命期限，又委員之產生採交錯制，按交錯任期制係為使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空窗期，爰規定第一屆委員中有二人任期為二年，以利會務之運作。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之專長以具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以利監督核能安全管制業務。另為期本會能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爰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五、為營造性別主流化之政策參與環境，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2005年7月25日第22次委員會議決議：「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全體委員組成之性別比例，單一性別委員比例應達三分之一。」，爰明訂第六項規範。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考量本會委員會議決策機制，委員人數規劃為七至九人，並於第二項規定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二、為確保本會委員之組成具有多元性，避免兼任委員大多來自行政體系內部，不符合組織獨立性之期待，且易致遭質疑決策流於傳統行政官僚之質疑，故允宜明定外聘學者、專家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二分之一。另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與程序，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為三年，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由行政院長任命，專任。其餘委員則由行政院長從有關機關人員或學者、專家分別聘（派）兼之，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另於第六項明定委員免職等規定及程序。
三、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之重新任命期限，又委員之產生採交錯制，按交錯任期制係為使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空窗期，爰規定第一屆委員中有二人任期為二年，以利會務之運作。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之專長以具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以利監督核能安全管制業務。另為期本會能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爰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五、為營造性別主流化之政策參與環境，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於2005年7月25日第22次委員會議決議：「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全體委員組成之性別比例，單一性別委員比例應達三分之一。」，爰明定第六項規範。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其人數以五人至十一人為原則。核能安全委員會定位於二級機關，爰委員人數規劃為七人至九人，並於第二項規定首長、副首長之職稱、官職等及員額。
二、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獨立機關合議制之成員，均應明定其任職期限、任命程序、停職、免職之規定與程序，爰於第三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為三年，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均由行政院長提名後經立法院同意任命。另於第七項明定委員免職等規定及程序。
三、第四項規定本會委員任期屆滿及出缺之重新任命期限，又委員之產生採交錯制，按交錯任期制係為使新舊委員間能有經驗傳承及避免新任委員尚未熟悉業務時產生之空窗期，爰規定第一屆委員中有三人任期為二年，以利會務之運作。委員出缺時，其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之專長以具核能安全、輻射安全、放射性物料或法律等相關學識及經驗者擔任，以利監督核能安全管制業務。另為期本會能超出黨派獨立行使職權，爰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具有同一黨籍者，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四條　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任委員。

	行政院提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職權代理方式，以利管制監督業務之執行。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職權代理方式，以利管制監督業務之執行。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由行政院院長指定職權代理者。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職權代理方式，以利管制監督業務之執行。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職權代理方式，以利管制監督業務之執行。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職權代理方式，以利管制監督業務之執行。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出缺或因故無法行使職權時之職權代理方式，以利管制監督業務之執行。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會委員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兼任委員本人並準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另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任職期間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構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並不得兼任與核能安全相關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六款及第九款所定本會掌理且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本會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五條　本會委員於任職期間應謹守利益迴避原則，兼任委員本人並準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另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任職期間不得兼任公營事業機構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並不得兼任與核能安全相關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
本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內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
本會委員於離職後三年內，不得就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六款及第九款所定本會掌理且有直接利益關係之事項，為自己或他人利益，直接或間接與本會接洽或處理相關業務。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為避免利益衝突，確保委員之獨立性，明文限制委員於任職期間不得擔任核能相關事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並規範旋轉門條款，經參照同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第九至十二項規定，爰增訂本條規定。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為避免利益衝突，確保委員之獨立性，明文限制委員於任職期間不得擔任核能相關事業或團體之任何專任或兼任職務，並規範旋轉門條款，經參照同為相當中央三級獨立機關之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第九至十二項規定，爰增訂本條規定。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委員提案之審議。
五、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項。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委員提案之審議。
五、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項。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委員提案之審議。
五、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項。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委員提案之審議。
五、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項。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執行核能管制之許可案及處分案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項。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六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執行核能管制之許可案及處分案之審議。
五、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六、委員提案之審議。
七、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五條　下列事項，應經本會委員會議決議：
一、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政策之審議。
二、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科技年度施政計畫之審議及考核。
三、本會主管法律制定、修正及廢止之審議。
四、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
五、委員提案之審議。
六、其他應由委員會議決議之重大事項。

	行政院提案：
委員會議為本會之決策機制，爰明定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委員會議為本會之決策機制，爰明定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明定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含核能、輻射、放射性物料之安全管制政策及年度施政計畫、委員提案等。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委員會議為本會之決策機制，爰明定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委員會議為本會之決策機制，爰明定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委員會議為本會之決策機制，爰明定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委員會議為本會之決策機制，爰明定應由委員會議議決之事項，以發揮合議制之功能。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二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二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二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二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應定期主動公開。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二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本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應定期主動公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六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個月舉行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前項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能出席時，由其他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本會委員會議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與會，並得請相關機關、事業或團體派員列席說明或提供意見。
本會委員會議之決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行政院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委員會議之運作及主席產生方式，另於第三項規定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專家、團體與會，說明及提供意見，以利管制業務之遂行。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行之，以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三、本會依法具獨立、專業行使職權之性質，為確保其獨立行使職權，爰於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委員會議之運作及主席產生方式，另於第三項規定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專家、團體與會，說明及提供意見，以利管制業務之遂行。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行之，以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三、本會依法具獨立、專業行使職權之性質，為確保其獨立行使職權，爰於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委員會議之期程及主席擔任規定。
二、第三項規定委員會議得邀請相關專家、團體與會，提供專業意見。
三、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決議產生須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
四、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紀錄應主動公開。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委員會議之運作及主席產生方式，另於第三項規定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專家、團體與會，說明及提供意見，以利管制業務之遂行。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行之，以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三、本會依法具獨立、專業行使職權之性質，為確保其獨立行使職權，爰於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委員會議之運作及主席產生方式，另於第三項規定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專家、團體與會，說明及提供意見，以利管制業務之遂行。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行之，以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三、本會依法具獨立、專業行使職權之性質，為確保其獨立行使職權，爰於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且應定期為之。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委員會議之運作及主席產生方式，另於第三項規定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專家、團體與會，說明及提供意見，以利管制業務之遂行。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行之，以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三、本會依法具獨立、專業行使職權之性質，為確保其獨立行使職權，爰於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且應定期為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明定委員會議之運作及主席產生方式，另於第三項規定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專家、團體與會，說明及提供意見，以利管制業務之遂行。
二、第四項規定委員會議決議之作成，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行之，以發揮合議制之效能。
三、本會依法具獨立、專業行使職權之性質，為確保其獨立行使職權，爰於第五項規定委員會議對外不公開，但委員會議紀錄得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七條規定，主動公開。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七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七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七條　本會置主任秘書，職務列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

	行政院提案：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會幕僚長之職稱及官職等。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八條　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事項。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事項。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事項。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八條　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事項。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事項。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事項。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八條　本會設輻射偵測中心，執行環境輻射偵測及分析事項。

	行政院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會依職掌所設次級機關之名稱及業務。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九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九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十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九條　本會為應業務需要，得報請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並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辦理。

	行政院提案：
本會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特殊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本會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特殊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本會應業務需要，得經行政院核准派員駐境外辦事處。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本會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特殊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本會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特殊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本會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特殊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會業務有派員駐境外辦事需要，考量其特殊性及相關駐外人員之權益，爰為本條規定。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十條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十條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及研究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十條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條　本會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並由本會核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一、本會因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採聘任方式進用，爰為本條規定。
二、本條所定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者，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另其所具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制施行以前年資之退撫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一、本會因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採聘任方式進用，爰為本條規定。
二、本條所定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者，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另其所具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制施行以前年資之退撫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因核能安全管制相關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規定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及研究員必要時得採聘任方式進用。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一、本會因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採聘任方式進用，爰為本條規定。
二、本條所定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者，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另其所具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制施行以前年資之退撫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一、本會因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採聘任方式進用，爰為本條規定。
二、本條所定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者，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另其所具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制施行以前年資之退撫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一、本會因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採聘任方式進用，爰為本條規定。
二、本條所定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者，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另其所具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制施行以前年資之退撫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一、本會因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必要時得採聘任方式進用，爰為本條規定。
二、本條所定比照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相關規定聘任者，其退休、撫卹比照教師相關規定辦理；另其所具八十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教育人員退撫新制施行以前年資之退撫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會視業務需要，得遴聘學者、專家為顧問或諮詢委員，均為無給職；其遴聘及召開會議辦法另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一、為建立與原子能委員會權責相符及高效能組織之機制，面對核能、輻射及放射性物料安全管制業務特性及專業需要，視業務需要得遴聘學者、專家為諮詢顧問。
二、經參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組織條例第十八條規定酌修部分文字，爰增訂之。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十一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十一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十二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十二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一條　本會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行政院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七條規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七條規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本會人員配置另以編制表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七條規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七條規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第六條雖已授權各機關訂定編制表，惟考量如僅於第三條及第七條規定首長、副首長及幕僚長之配置，將難窺知機關人員配置及運作之全貌，爰於本條再予重申。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保留，送院會處理)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第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第十三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第十二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行政院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林宜瑾等20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黃國書等17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吳思瑤等17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范雲等18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委員賴品妤等18人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台灣民眾黨黨團提案：
本法之施行日期。
審查會：
保留，送院會處理。





